
《明報》前總編輯劉進圖遇襲案在東莞
落網的2名涉嫌刀手，昨日由廣東省公安廳
人員押往皇崗口岸移交予本港警方，探員隨
即將之押返警署扣查，希望取得更多有用資
料，令行兇動機早日水落石出。警方發言人
重申，調查至今尚無直接證據顯示案件與新
聞工作有關。另自香港回歸後即與內地展開
兩地逃犯移交協議洽商，但一直未能簽署，
以至過去一段長時間內地移交香港逃犯逾百
人，但內地逃港的不法分子則可逍遙法外，
嚴重影響兩地執法機關合作。

大公報記者 區天海

劉進圖案2涉嫌刀手押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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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再展誠意 議員赴滬必有所獲 拉人即移交 省公安高效

社 評 井水集

行政長官梁振英昨日宣布，已接獲
中央通知，國務院 「港澳辦」 主任王光
亞及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兼基本法
委員會主任李飛將會赴上海與到訪的香
港立法會議員會面，就彼此共同關心的
政改議題交流意見。

這真是一個令人鼓舞的好消息。自
梁振英上周宣布中央邀請全體議員赴滬
的消息後，反對派議員堅持要先知悉將
會會面的中央官員名單；本來， 「客隨
主便」 ，人家發出邀請，被邀者沒有先
要主人 「報上名來」 的道理，但如今經
曾鈺成、梁振英反映及爭取，中央連這
「不情之請」 也答允了。

這裡面，反映的是什麼訊息？答案
只有一個，就是中央願意在特區政改問
題上與持不同立場的立法會議員溝通交
流、聽取意見。

事實是，在特區政改議題上，立法
會議員是一個重要的持份者。按照政改
「五步曲」 ，特區政府擬訂的二○一七

普選特首方案，必須先提交立法會審議
通過，如果立會這一關通不過，政改只
能又一次原地踏步，全港市民的普選願
望也會化成泡影。因此，完全可以想見

，中央邀請全體議員赴滬，對反對派議
員提出的各種要求也盡量滿足，目的無
非就是為了讓政改 「五步曲」 能夠依次
順利展開而不致中途鎩羽。

對中央這點良苦用心和依法辦事的
誠意，對政改負有審議權責的立法會議
員，不應以任何政黨利益或回鄉證問題
等個人理由而拒不赴滬，這不是負責任
的態度，更有違作為議員的誓言和職守
。目下中央已就普選作出 「一個立場」
和 「三個符合」 的明確宣示，作為政改
持份者，不論認同也好、反對也罷，都
應該抓緊機會，向中央有關官員表達立
場、說出意見，而不應該選擇迴避或抗
拒，這是無法向全港市民和把票投給
他們的選民交代的。

事實是，此次上海之行，隨時可能
成為一次中央放開聽意見、反對派暢所
欲言，雙方就政改議題真正坦誠交流以
至對面交鋒的機會。當然，重申中央 「
一個立場」 和 「三個符合」 ，將是王光
亞、李飛發言的 「基調」 ，但兩人肯定
會有更多臨場演繹和發揮；而與會的反
對派議員只要做好準備，他們的立場和
觀點，包括 「公民提名」 、 「政黨提名

」 和 「三軌提名」 也完全可以在會上提
出，發言是不會受到限制的。但問題在
於在依法普選的大前提和框架下，堅持
違反《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有關
「決定」 的建議或要求，是於事無補、

也不可能得出什麼成果的，徒令會面失
去意義而已。

相反，如果反對派議員能夠以更加
務實、理性和負責任的態度，就二○一
七普選特首提名委員會的組成，包括委
員人數、選民基礎、提名的民主程序，
以至特首候選人名額多寡等具體安排，
提出要求、作出建議，那不但可以和兩
位主任深入交流，而且可以對日後提名
委員會的組成和候選人名額等發揮直接
而又有力的影響，令到整個提名程序更
公平、更公義，更能符合普選共通標準
和港人的民主訴求，那是大有可為、功
德無量的。

與其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在
港糾纏 「公民提名」 ，對普選只會有弊
無利，相反，赴滬面商，交流意見，抓
緊機會爭取提名委員會的組成和特首候
選人的誕生按盡可能廣泛的民主程序進
行，那才真是智者和勇者之所應為。

就明報前總編輯劉進圖被襲案，
本港警方昨日從皇崗口岸接收了由廣
東省公安廳移交的兩名疑犯。兩名疑
犯均是香港人，三十七歲，日前在東
莞落網。

就移交一事，本港警方對省公安
廳全力協助、迅速抓人，以及在兩地
未有正式移交逃犯協議下迅速交人，
表示非常感謝。

就此，香港警方以至特首梁振英
，真是要好好感謝內地公安部門。事
緣在此之前，多宗涉及傳媒的案件均
未能及時偵破，此次劉進圖被斬後，
部分傳媒又將矛頭對準警方的執法能
力，質疑他們是否會盡全力偵查，好
在話音未落，廣東公安廳已火速拉人
，僅用三日時間就在東莞一間酒店內
把兩人拘捕，然後迅速移交，港警方
真是不請飲茶也不行了。

事實是，內地公安執法的能力和
效率確是值得一讚，一方面是社會制
度不同，壞人和犯罪分子藏身不易，
另外由於港方對劉案高度重視，粵省
公安廳當然下令全力配合，如此層層
追查，疑犯縱有三頭六臂，也逃不出

公安的法網矣。
而在疑犯就逮後，移交也是一個

關鍵。港人記憶猶新的是 「大賊」 張
子強案，張是在廣東惠陽地區落網，
疑犯作案地點在香港，但落網地點是
內地，公安當局根據內地法例，決定
張子強在廣州審訊，結果被判死刑，
就地正法。當時香港警方也曾提出移
交，但未獲答允，張子強要是回港受
審，就不會有死刑。

此次劉進圖案，作案地點在香港
，疑人東莞落網，案情明顯只與香港
有關，與內地並無任何關連，因此內
地公安應港警方要求移交，乃合情合
理合法之舉。

劉進圖案件全港關注，但一切必
須依法而為。本港警方昨日重申，目
前已掌握的資料，沒有直接證據顯示
與新聞工作有關，但警方仍會深入調
查，不排除任何可能性。這是依法辦
事和負責任之言，一些人日前為此抨
擊警務處處長曾偉雄，是毫無道理的
。新聞自由當然要全力維護，但也不
可以在未有事實
根據前下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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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過去香港曾發生多宗傳
媒工作者遇襲或暴力恐嚇案件，有傳媒高
層在辦公室被斬至斷手，有名嘴被狂斬多
刀重傷，亦有傳媒老闆被截停打爆座駕玻
璃，相關新聞機構及各方團體合力懸紅緝
兇，但大部分案件至今仍懸而未破。

1996年5月15日，時任《凸周刊》社
長的梁天偉，在辦公室內遭2名男子持利
刀亂斬，身中9刀，左手更被斬至脫落，
經及後施手術成功接駁。事件引發各界關
注，新聞界組成 「香港新聞界反暴力關注
小組」，籌得500萬元懸紅緝兇，不過案
件至今仍是懸案。

「名嘴」鄭經翰被斬案，在傳媒工作
者遇襲案件中最為轟動，案件震驚中外傳
媒。1998年8月19日，鄭經翰在返回商業
電台準備主持節目時，被兇徒伏擊狂斬，
身中6刀，重傷昏迷送院，幾乎喪命。事
發後警方曾循多方面調查，包括是否與人
結怨或生意投資方面等，其間警方亦曾扣
查多名嫌疑者，但鄭經翰認人時都未能認
出。警方及商業電台共懸紅400萬元去緝
兇，但懸紅期限已過，警方仍未破案。

2004年3月16日，時任商台節目主持
人黃毓民，在尖沙咀金巴利道街頭遭4名
男子圍毆，其間腹部至少被打中一拳，其
後警方拘捕2名中國籍男子。事發前，黃
毓民的牛肉麵店曾被潑紅色漆油搗亂，相
信事件與遇襲事件有關。

去年6月3日，已停刊的《陽光時務周
刊》老闆陳平，在傍晚離開公司時，遭到
2名蒙面兇徒用鐵棍襲擊，身上至少6處受
傷。陳平回應事件時指，在香港自由法治
的社會下，強烈譴責暴力流氓行為，又稱
襲擊者手法專業，不排除是有人聘黑幫人
物襲擊他，案件列為傷人案，目前兇手仍
未緝拿歸案。

免費報章《am730》及中原地產創辦
人施永青，去年7月駕車上班時，遭遇不
明來歷的汽車惡意截停，兩男子手持鐵槌
猛力搥打施的汽車玻璃，施永青倒車離去
，致電報警。施永青表示，不明遇襲原因
，但認為對方並非綁架或打劫。警方將其
列為刑事毀壞案處理，至今未偵破。

一名現任資深警務人員認為，傳媒工
作者遇襲或恐嚇案件難以偵破，原因與任
職新聞機構有關。他指出，案件涉及傳媒
，新聞機構得罪人物廣泛，潛在仇家眾多
，追查難度大；另一個重要原因則是涉案
的傷者多是名人，若案件涉及個人恩怨，
事主或不願與警方合作提供相關線索，警
方將難以追查破案。

劉進圖於2月26日遇襲後，警方迅速掌握2名刀手的
具體資料，並相信他們藏匿內地，在內地公安配合下
，本月9日在東莞拘捕2名疑犯，而香港警方亦採取行動
，在12及13日分別拘捕共9名疑犯。據警方調查所知，
內地落網的刀手同為37歲，且同屬於一個黑幫，事後交
由廣東公安廳人員偵訊；而香港被捕者部分亦有黑幫
背景，主要負責兇案事前和事後的安排工作，經扣查
後已獲准保釋候查。

疑人通宵扣查料將落案
至昨日，2名在內地落網的疑犯由公安人員押往皇

崗口岸移交予本港警方，其中1人在晚上11時許由警方
車輛押解到灣仔警察總部，而另一疑犯據悉會帶往中
區警署先作調查。期間有大批記者在場守候拍照。疑
犯將會通宵扣查，稍後會被落案起訴相關控罪。

對內地部門的大力配合，香港警方非常感謝公安
部和廣東省公安廳的全力協助，使疑兇於短時間內被
拘捕，並在兩地未有正式移交逃犯協議下迅速移交疑
兇至香港警方作進一步調查。

就傳媒查詢這宗案件的動機是否與新聞工作有關
，警方重申不會排除任何可能性，但在現階段，根據
警方手上掌握的資料，沒有直接證據顯示與新聞工作
有關。警方會繼續作出全面及深入的調查，不會放棄
任何線索，也不會排除任何可能性。

兩地迄未簽移交協議
另據消息人士透露，自香港回歸以來，內地和香

港即着手展開移交逃犯安排的磋商，至今10多年仍未簽
署，嚴重影響兩地執法機關合作。消息並稱，中央政
府為支持香港發展和繁榮穩定，多年來，內地公安機
關已無條件向香港警方移交了196名逃犯和大量贓款贓
物；另據不完全統計，內地在香港經濟犯罪逃犯約有44
人，但香港警方無法律依據向內地移交，亦成為影響
香港治安穩定的一大隱患。

由於無法達成逃犯移交協議，更曾發生非常荒謬
的個案。2002年，福建男子吳×紅（現年50歲）涉嫌在
當地干犯強姦幼女罪，被公安立案偵查，可是吳於2004
年持假回鄉證及馬來西亞護照成功潛逃來港，雖及後
被香港入境處揭發，但基於兩地無移交條例，事件擾
攘多年，入境處最終於2011年批准吳取得香港永久居民
身份證，而他在內地干犯的罪行也無從依法處理；成
為內地與香港未能簽定移交逃犯協議下的反面案例。

2月26日早上10時20分，劉進圖駕
車往西灣河吃早餐，於太康街55號下
車入咪表時遭持刀兇徒襲擊，疑兇其
後乘坐同黨電單車逃去。劉身中6刀，
被送往東區醫院搶救，情況一度危殆
。特首梁振英獲悉事件後前往醫院探
望，表示特區政府非常關注事件，絕
不容忍這類暴力事件發生。同日，《
明報》懸紅100萬元，追緝襲擊劉進圖
的兇徒。

2月27日警方在西灣河街141號對

開電單車泊位，尋獲兇徒使用過的電
單車，事後證實是失車。另約100名明報
員工穿上黑衣並手持當天以劉進圖遇
襲為頭條、換上黑色報頭的明報報紙
，在報館樓下停車場默站約5分鐘，譴
責暴力。而不同團體為劉進圖遇襲案
懸紅緝兇，總懸紅金額超過300萬元。

2月28日警方成功聯絡上曾接載兇
徒的的士司機，得悉兇徒曾於九龍塘
港鐵站乘地鐵逃去。警方已取得站內
店舖閉路電視錄影帶，確認兇徒容貌。

3月1日劉進圖經醫治後情況轉為
穩定，當日早上由深切治療部轉往私
家病房，其間劉躺在病床上，由太太
、醫護人員陪同，他沒有開聲說話，
但病床停下來讓記者拍攝，過程中表
現平靜並主動望向鏡頭，隨後舉起左
手做出 「OK」手勢。

3月2日五大新聞團體包括香港報
業公會、新聞行政人員協會、記者協
會、新聞工作者聯會及攝影記者協會
，聯合發起反暴力遊行，估計有超過
1.3萬人參與。

3月3日明報編務總監兼總編輯張
健波表示，由明報撥出的100萬元懸紅
有效期達10年，以示緝兇決心，又指

如果10年後仍未破案或無人認領，將
用以成立 「明報新聞自由基金」。

3月10日劉進圖於明報撰文稱，遇
襲重傷沒有喪命並非刀手仁慈或刻意
刀下留情，只是電光火石之間，冷刀
鋒遇上了硬骨頭。

3月12日警方宣布在3月9日收到內
地通知，2名同為37歲涉襲擊劉進圖的
疑犯在內地落網，2人均是香港居民，
有黑社會背景。另警方在本港拘捕涉
案的7名人士，相信涉及兇案事前事後
的不法安排。

3月13日警方再拘捕1男1女疑犯。
3月17日內地公安將東莞落網的2

名疑犯轉交香港警方。

【大公報訊】記者張媞報道：前《明報》總編
輯劉進圖被襲案的涉嫌刀手昨日由廣東省警方移交
本港。大律師陸偉雄表示，目前，雖然內地與香港
之間並無罪犯《引渡條例》，但亦可通過 「疑犯移
交的安排」，相互移交潛逃兩地的疑犯，因此無需
擔心出現法律空隙。

陸偉雄接受本報查詢時表示，國家與國家之間
才會通過《引渡條例》相互引渡疑犯，但香港、澳
門是中國的特別行政區，《引渡條例》並不適用。
他說，根據 「疑犯移交的安排」，內地與香港兩方
面都有同樣的安排。若有人在港作案後逃往內地，
內地警方拘捕疑犯後，便會將其移交本港警方。同
樣，如果有內地居民觸犯法律後逃來香港，香港警
方拘捕疑犯後，才會據此安排將其移交內地警方。
他說，內地與香港的跨境案件的涉案人士，通常根
據該安排進行移交。

不過，陸偉雄指出，過往案件顯示，由本港逃
往內地的疑犯數量，多過在內地作案後，逃往香港
的疑犯數量。他說，香港的很多街道皆裝有 「天眼
」監控，逃犯的行蹤容易被掌握，而一旦其逃往內
地，由於內地幅員遼闊，省份眾多，加上城市街道
未必有相應的監控裝備，其行蹤難以追蹤，遭受逮
捕的機會自然大大降低。

香港過去諸多轟動社會的案件涉嫌疑犯，都根
據 「移交逃犯的安排」處理，由內地移交本港警方
。包括1997年1月底發生於尖沙咀寶勒巷的卡拉OK
縱火謀殺案，案件造成17死13傷，而策劃此案、綽
號 「上帝」的頭號通緝犯蔡錦輝在潛逃11年後，於
2008年12月中旬由深圳市公安局移交本港警方。另
外，2010年11月馬鞍山井頭村73歲千萬富翁鄧路來
遭劫殺一案，行兇的姓吳香港通緝犯亦於2011年2
月底，由江西省公安廳移交本港警方。

互換疑犯堵法律漏洞

劉進圖遇襲事件簿

▲涉嫌與劉進圖被斬案有關的疑人，晚上押回灣仔警察總部
扣查

▲劉進圖上月底在西灣河遇襲，警方封鎖現場調查
資料圖片

▲特首梁振英對事件極表關注，曾到醫院探望劉進圖
資料圖片

◀劉進圖接受手術
後情況好轉，他離
開深切治療部時向
記者作出OK手勢

資料圖片

▶警方憑閉路電視
查出重要線索，確
定疑人逃回內地

資料圖片


